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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之“五 风险因素” 。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

容百科技 688005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济芸

电话 0574-62730998

办公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谭家岭东路39号

电子信箱 ir@ronbaymat.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4,691,535,637.46 24,639,096,566.49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385,931,895.15 8,698,065,813.64 -3.5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887,616,921.31 12,894,133,016.23 -4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277,881.49 379,290,397.17 -9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808,956.10 324,773,432.44 -101.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39,731,692.60 953,044,197.40 -188.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12 5.34 减少5.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84 -97.6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84 -97.6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2.60 0.93 增加1.67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71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容百新能源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6.71 129,000,000 129,000,000 0 无 0

北京容百新能源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2.89 13,957,800 13,957,800 0 无 0

湖州海煜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2.09 10,094,835 0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5 9,898,682 0 0 无 0

共青城容诚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83 8,857,427 0 0 无 0

北京容百新能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82 8,800,000 8,800,000 0 无 0

北京容百新能源科技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71 8,240,300 8,240,300 0 无 0

遵义容百新能源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1.55 7,477,300 7,477,300 0 无 0

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

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44 6,978,961 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7 6,123,437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容百新能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容百新能源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北京容百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容百新能源科技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与遵义容百新能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同受公司实际控

制人白厚善控制， 并且白厚善是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共青城容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之一。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

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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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2日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为紧急会议，公司已于2024年8月2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白厚善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选举白厚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刘相烈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具体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董事白厚善（召集人）、董事刘相烈、董事张慧清、董事宋文雷、独立董事聂昕；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李运姣（召集人）、董事白厚善、独立董事梅月欣；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李运姣（召集人）、独立董事聂昕、独立董事梅月欣、董事刘相烈、董事

张慧清。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梅月欣（召集人）、独立董事李运姣、董事刘相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

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本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梅月欣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白厚善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慧清先生、刘德贤先生、孙辉先生、李琮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俞济芸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杨扬女士为财务负责人。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日，公司董事会秘书俞济芸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本议案中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其中财务负责人的任职资格已经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及《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项存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62）。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于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均按照2024年4月

12日发布的公司《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为目标进行了相关工作

的评估，公司将坚守“以投资者为本” 的理念，以为全体股东创造持续增长的价值为目标，以“高质量发展” 和“增

厚股东回报”为行动路径，继续践行下半年的行动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

项行动方案的半年度评估报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鉴于部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

股票和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已回购注销，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84,223,588元减少至人民币483,029,659元，总股

本由484,223,588股减少至483,029,659股。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

《2024年半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证券代码：688005� � � � �证券简称：容百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0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以及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2024年7月12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副董事

长、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新一任高级管理人员。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情况

（一）董事换届选举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白厚善先生、刘相烈先生、张

慧清先生、宋文雷先生、冯涛女士、符麟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聂昕先生、李运姣女士、梅月欣

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6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董事长、副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白厚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刘相烈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上述人员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

员的议案》，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各委员会召集人具体情

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 白厚善（召集人）、聂昕、刘相烈、张慧清、宋文雷

提名委员会 李运姣（召集人）、梅月欣、白厚善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运姣（召集人）、聂昕、梅月欣、刘相烈、张慧清

审计委员会 梅月欣（召集人）、李运姣、刘相烈

其中，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成员

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召集人梅月欣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上述委员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情况

（一）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姜慧女士、陈瑞唐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4年7月12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监事张明祥先

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全

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姜慧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

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白厚善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慧清先生、刘德贤先生、孙辉先生、李琮

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扬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俞济芸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

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

见本公告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等进行了核查，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且聘任杨扬女

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认为上述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认为杨扬女士具备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不仅是基于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和全球化战略布局推进的需要， 也是支持公司在战

略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变革创新的有力举措。 白厚善先生担任总经理一职，将致力于推进公司全球化战略落地。 公

司副董事长刘相烈先生将重点推进国际业务拓展、国际客户开发，支持韩国区域运营等相关工作。 公司及公司董事

会对刘相烈先生担任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对第二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二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

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简历

白厚善，男，汉族，1964年出生。 白厚善先生毕业于中南大学有色冶金专业、东北大学重金属火法冶炼专业，并

获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4年9月至1987年7月，白厚善先生任沈阳矿冶研究所冶金室技术员；1987年9月

至1990年3月，于东北大学重金属火法冶炼专业学习；1990年3月至2001年12月，历任矿冶总院冶金室助理工程师、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专题组长、电子粉体材料厂厂长、北矿电子中心经理、矿冶总院冶金室副主

任等职；2001年12月至2012年3月，任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3年至今，任容百控股董事

长、总经理；2015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2022年5月至2024年6月，任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相烈，男，韩国国籍，1960年出生。 刘相烈先生毕业于韩国汉阳大学物理学科研究生院。 1984年8月至2002年

11月，刘相烈先生历任三星SDI综合研究院研究员、三星SDI材料药品制造部长等职位；2003年1月至2005年4月，任

JAMR（中国、加拿大合资公司）技术顾问兼总经理；2005年5月至2009年12月，任韩国L&F锂电正极材料事业部总

经理；2010年创办EMT株式会社并出任董事长、总经理；2014年10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张慧清，男，汉族，1967年出生。张慧清先生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并获得北京科技大学在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9年至1998年，张慧清先生历任济南三爱富氟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调度、生产计划处副处长、处长、生产部经理、综

合管理部经理；1999年1月至2000年2月， 任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胜邦绿野集团事业部生产经理；2000年3月至

2001年12月任北京福润达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经理；2002年至2012年7月，历任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厂长、总经理助理、生产总监、运营总监、副总经理兼生产总监等职；2013年至2014年，任容百控股副总经理；2014年

至今，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

宋文雷，男，汉族，1966年出生。 宋文雷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财务金融硕士学位，1997年11月

至2009年12月历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研究部总经理、 风险投资部和收购兼并业务总经理；2010年1月至

2013年7月任金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3年8月至2018年4月历任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

董事总经理、中信建投并购基金总经理；2018年5月至2023年底任阳光保险战略投资发展事业部总经理、战略股权

投资首席投资官。 2021年6月至今，任容百科技董事。

冯涛，女，汉族。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曾任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

负责人，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副总经理。 2023年4月至今，任容百科技董事。

符麟军，男，汉族。 符麟军先生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分析专业，中国药科大学硕士，长江商学院EMBA。

1998年7月至2000年9月，在广西医科大学任教；2003年6月至2004年3月，任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2004年3月至2006年9月，任深圳市清华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2006年10月至2010年6月，任深圳市

同创伟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 任昆吾九鼎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2011年3月

至今，历任深圳市五岳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0年4月至2023年12月，为洪泰基金合伙人。 曾担

任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以及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简历

聂昕，男，汉族，1972年出生。聂昕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6年7月至1998年

5月在统计研究杂志社工作；1998年6月至2001年7月任职北京环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从事软课题研究工作；2001

年8月至2004年3月从事新材料产业咨询服务工作；2004年4月至2009年3月任职北京新材料发展中心（北京奥组委

下属成员单位之一），参与2008北京奥运电动大巴项目，负责对中国锂电产业做相关调研。 2009年4月至今，为锂电

企业提供咨询和市场调研服务；2010年9月注册成立北京华清正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建“真锂研究” 品牌，专注

锂电产业研究、市场调研与顾问咨询服务。

李运姣，女，汉族，1963年出生。 李运姣女士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有色冶金系，获工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2002年获中南大学有色冶金专业工学博士学位。1987年9月至2004年9月，历任中南工业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

授和博士生导师；2004年10月至2009年10月， 先后出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问教授、 多伦多大学博士后和副研究

员、安大略省过程研究中心高级冶金学家；2009年10月至今，任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

师。李运姣女士长期从事新能源材料及有色金属湿法冶金领域的相关科研工作，致力于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等新能

源材料的制备，以及钨钼湿法冶金领域新技术及新工艺的开发，并取得显著成果。

梅月欣，女，汉族，1964年出生。 梅月欣女士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财务会计专业，经济学学士，北京大学

EMBA。梅月欣女士为高级会计师和注册会计师。 1986年7月至1995年7月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讲师；1995年7月至

1999年1月任深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1999年1月至2002年8月， 任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

2002年8月至2012年8月，任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副主任会计师；2012年8月至2019年12月，任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会计师、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和内核委员会委员。 梅月欣女士曾担任深圳市农产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今天国际物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监事简历

姜慧，女，汉族，1977年出生。 姜慧女士获悉尼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 2004年至2010年，姜慧女士任日本石塚电

子株式会社管理部部长；2010年至2014年，任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2015年至今，任上海

鼎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3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瑞唐，男，汉族，1963年出生。 陈瑞唐先生毕业于中南大学有色冶金专业，获工学学士。 1984年7月至1989年3

月， 任中国铝业公司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工程师；1989年3月至2013年3月， 任中铝铝业郑州研究院主任工程师；

2013年4月至2015年10月，任湖南中大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2015年10月至今，任公司工程设计研究所

总工程师；2017年7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张明祥，男，汉族，1976年出生。张明祥先生毕业于武汉汽车工业大学精细化工专业。2010年至2015年历任北京

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副经理、通州工厂厂长、燕郊分公司经理等职务。 2016年至今，历任湖北容百锂

电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总监、厂长、副总经理；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小曹娥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临

山分公司总经理、制造事业部副总经理职务。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白厚善，男，汉族，1964年出生。 白厚善先生毕业于中南大学有色冶金专业、东北大学重金属火法冶炼专业，并

获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4年9月至1987年7月，白厚善先生任沈阳矿冶研究所冶金室技术员；1987年9月

至1990年3月，于东北大学重金属火法冶炼专业学习；1990年3月至2001年12月，历任矿冶总院冶金室助理工程师、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专题组长、电子粉体材料厂厂长、北矿电子中心经理、矿冶总院冶金室副主

任等职；2001年12月至2012年3月，任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3年至今，任容百控股董事

长、总经理；2015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2022年5月至2024年6月，任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慧清，男，汉族，1967年出生。张慧清先生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并获得北京科技大学在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9年至1998年，张慧清先生历任济南三爱富氟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调度、生产计划处副处长、处长、生产部经理、综

合管理部经理；1999年1月至2000年2月， 任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胜邦绿野集团事业部生产经理；2000年3月至

2001年12月任北京福润达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经理；2002年至2012年7月，历任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厂长、总经理助理、生产总监、运营总监、副总经理兼生产总监等职；2013年至2014年，任容百控股副总经理；2014年

至今，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

刘德贤，男，汉族，1974年出生。 刘德贤先生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 1999

年1月至2004年5月，刘德贤先生历任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工程师、营销部经理、总经理助理；2004

年6月至2017年7月，任淡水河谷基本金属事业部中国区销售经理、区域销售总监；2017年7月至今，先后担任公司国

际贸易事业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副总经理。

孙辉， 男， 汉族，1981年出生。 孙辉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应用化学专业， 获浙江大学化学工艺专业硕士学位。

2007年9月至2019年4月，历任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工艺优化中心经理、质量经理、质

量与供应链经理；2019年4月至2022年5月，历任公司质量环安中心总经理、前驱体事业部副总经理兼任韩国EMT

社长、总裁助理兼任中央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22年11月至2024年6月，历任公司前驱体事业部总经理、市场体系联

席总裁、研发体系联席总裁，兼任前驱体事业部总经理、前驱体业务总裁兼任市场体系总裁；2024年6月至今，任公

司常务副总裁。

李琮熙，男，韩国国籍，1975年出生。 李琮熙先生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应用化学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2002年

至2004年，李琮熙先生任韩国能源研究所研究工程师；2004年至2007年，任日本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助理；2007年

至2012年，任三星SDI电池发展中心高级工程师；2012年至2016年，任GS能源株式会社电池材料研究中心首席工程

师；2017年至今，先后担任公司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研发体系总裁、研究院院长。

俞济芸，男，汉族，1985年出生。 本科毕业于中南大学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具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

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和基金从业资格证。 2007年7月至2013年6月，历任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投资部经理；2013年6月至2014年7月，任北京容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20年3月至2023年7月，任北京容

百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经理。 2022年7月至今， 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斯科兰德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2023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4年1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杨扬，女，汉族，1983年出生。 杨扬女士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专业。 2006年7月至2011年5

月，任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世界500强)财务助理经理；2011年5月至2015年6月，任沃尔沃(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财务经理；2015年6月至2021年3月，任东风英菲尼迪汽车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1年3月至2023年1月，任浙江

所托瑞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Pre-IPO)财务总经理；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任至星(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蔚来

投资)�财务负责人；2023年11月至今，任公司财经运营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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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2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4年8月2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

由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监事姜慧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选举姜慧女士为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

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

《2024年半年度报告》。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及《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

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项存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62）。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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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海淀区板井路69号世纪金源商务中心8层容百科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8

普通股股东人数 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92,042,53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92,042,5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75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75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白厚善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俞济芸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举白厚善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91,354,020 99.6414 是

1.02

关于选举刘相烈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91,245,980 99.5852 是

1.03

关于选举张慧清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91,132,229 99.5259 是

1.04

关于选举宋文雷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91,399,420 99.6651 是

1.05

关于选举冯涛女士为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91,349,983 99.6393 是

1.06

关于选举符麟军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91,342,470 99.6354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聂昕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191,398,931 99.6648 是

2.02

关于选举李运姣女士为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191,363,819 99.6465 是

2.03

关于选举梅月欣女士为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191,364,319 99.6468 是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姜慧女士为第

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的议案

191,310,284 99.6187 是

3.02

关于选举陈瑞唐先生为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191,362,977 99.6461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选举白厚善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61,081,794 98.8853

1.02

关于选举刘相烈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60,973,754 98.7104

1.03

关于选举张慧清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60,860,003 98.5263

1.04

关于选举宋文雷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61,127,194 98.9588

1.05

关于选举冯涛女士为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61,077,757 98.8788

1.06

关于选举符麟军先生

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61,070,244 98.8666

2.01

关于选举聂昕先生为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61,126,705 98.9580

2.02

关于选举李运姣女士

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61,091,593 98.9012

2.03

关于选举梅月欣女士

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61,092,093 98.9020

3.01

关于选举姜慧女士为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61,038,058 98.8145

3.02

关于选举陈瑞唐先生

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61,090,751 98.899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雷丹丹、徐雪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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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情况

2024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及作废部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和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同意对22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1,193,929股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公司已办理1,193,929股回购注销程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84,223,588元减少至人民币483,029,

659元，总股本由484,223,588股减少至483,029,659股。

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修订情况

鉴于前述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对《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484,223,588元人民币。 第五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483,029,659元人民币。

第十八条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484,223,588股，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十八条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483,029,659股，全

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除以上条款的修改外，原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上述变更事项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8） 和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0）。 上述变更尚需经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或其指定人员办理上述事宜并

签署相关文件。 上述变更内容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修订后形成的《公司章程》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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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上证发〔2022〕14号）等有关规定，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容

百科技公司” ）编制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情

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162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 股票4,500万

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6.6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19,790.00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8,385.30万

元（其中发行费用7,910.66万元，税款474.64万元，税款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承担）后的募集资金为111,404.70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保荐费、律师费、审计

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不含税）1,779.05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10,100.29万元。 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222号）。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 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110,100.29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94,724.46

截至期初募集资金用于现

金管理的余额

B2 22,000.00

利息收入净额 B3 8,560.99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3,454.81

募集资金本期累计用于现

金管理

C2 33,000.00

累计赎回用于现金管理的

募集资金

C3 37,000.00

利息收入净额 C4 202.81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98,179.27

截至期末募集资金用于现

金管理的余额

D2=B2+C2-C3 18,000.00

利息收入净额 D3=B3+C4 8,763.81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 2,684.83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2,684.83

差异 G=E-F 0.00

注：尾差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2246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1,681,102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42.11元，截至2023年9月14日，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1,334,091,205.22元，坐扣承销保荐费7,288,123.26元后的募集资金1,326,803,081.96元已由保

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于2023年9月14日汇入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桐江桥支行开立的账号为357176672698的人民币账户内。 另扣除律师费、 审计费等其他发行费用1,898,

799.7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324,904,282.26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3年9月1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

验〔2023〕503号）。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初始存放金额 A 132,680.31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32,923.50

利息收入净额 B2 354.98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138.70

利息收入净额 C2 26.92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33,062.20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381.90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0.00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0.00

差异 G=E-F 0.00

3.�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4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部分募投

项目延期的议案，结合公司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

更的情况下，拟对募投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预计达到可使

用状态日期

变更后预计达到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锂电正极材料扩产项目 2023年8月 2026年12月

1.1

仙桃一期年产10万吨锂电正极

材料项目

2023年8月 2026年12月

1.2

遵义2-2期年产3.4万吨锂电正极

材料项目

2023年2月 2024年三季度

1.3

韩国忠州1-2期年产1.5万吨锂电

正极材料项目

2023年5月 2024年三季度

2)�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较晚，且募投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受市场环境变化、行业发展变

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项目整体进度较计划有所延后。

仙桃一期项目目前已完成4万吨正极产能建设，剩余6万吨产能预计2026年12月前完成建设。 遵义和韩国正极

项目已完成建设，因存在产线调试等原因，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4年三季度。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于2021年9月15日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中心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4月，公司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担任公司保荐机构。 鉴于公司

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2022年4月29日，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和募集资金

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有3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余姚支行

33150199523600000551 1.43 活期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分行

405249688886 2187.58 活期存款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中心区支行

61020122000658584 495.82 活期存款

合计 2684.83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进行现金管理合计18,000.00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是否赎回明

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产品名称 委托理财金额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

赎回

宁波银行中心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7,000.00

保本保最低

收益型

2024/4/3 2024/7/2 否

宁波银行中心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7,000.00

保本保最低

收益型

2024/4/

11

2024/7/1

0

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

姚分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

保本保最低

收益型

2024/6/2

1

2024/7/2

4

否

小计 18,000.00

（二）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2023年9月27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余姚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转为一般账户的议案》，鉴于锂电正极材料扩产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已全部按计划使用

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且便于募集资金统一管理，公司拟将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开设的存

放锂电正极材料扩产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转为一般账户。 截至2023年10月23日， 该账户募集资金结余2,671,

682.16元， 其中待支付发行费用870,798.67元将转至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开立的存放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已预先以自有资金支付但尚未置换的发行费用1,028,001.03元与理财及利息收益

773,968.46元拟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结余资金转出专户后，公司已将此募集资金专户转为一般户，公司与

保荐机构、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截至2024年4月10日， 公司开设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用于存放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

金专户结余0元，公司已将该募集资金专户转为一般账户。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已无定增募集资金专户。

三、本年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和附件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1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000.00万元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 截至2024年6月30日，尚未到期的结构性存款为18,000.00万元，本期累计收到理财收益181.29万元。

（三）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3年9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

总额为928,432,997.59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附件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附件1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0,100.2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54.8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8,179.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截至期

末

本年

度

截至

期末

截至期

末累计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项目

达到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项目

投资总

额

承诺投

入金额

(1)

投入

金额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4)＝

(2)/(1)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3)＝

(2)-(1)

2025动力型锂

电材料综合基

地（一期）

否

82,

600.29

82,

600.29

82,

600.29

3,

454.8

1

70,

679.3

2

-11,

920.97

85.57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年上

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28,949.35

万元

否

{注1}

补充营运资金 否

27,

500.00

27,

500.00

27,

500.00

27,

499.9

5

-0.05 1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110,

100.29

110,

100.29

110,

100.29

3,

454.8

1

98,

179.2

7

-11,

921.02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的情

况

详见本报告之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公司正在加快推进2025动力型锂电材料综合基地（一期）项目建设实施，计划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整

体项目建设。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投入资金已累计支付83,876.62万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支付70,679.32万

元，项目投入募集资金占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85.57%。

附件2：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2,490.4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8.7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3,062.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与承

诺投

入金

额的

差额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3)＝

(2)-

(1)

(4)＝

(2)/(1)

1锂电正极

材料 扩产

项目

否

92,

843.3

0

92,

843.3

0

92,

843.3

0

92,

843.3

0

- 100

2026年

12月

- - 否

1.1仙桃一

期年产 10

万吨 锂 电

正极 材料

项目

否

42,

605.0

0

42,

605.0

0

42,

605.0

0

42,

605.0

0

- 100

2026年

12月

2024年上半

年实现营业

收入54,

029.95万元

否

1.2 遵 义

2-2期年产

3.4万吨锂

电 正极 材

料项目

否

39,

109.1

0

39,

109.1

0

39,

109.1

0

39,

109.1

0

- 100

2024年

三季度

2024年上半

年实现营业

收入

162,638.30

万元

否

1.3韩国忠

州1-2期年

产 万吨 锂

电 正 极材

料项目

否

11,

129.2

0

11,

129.2

0

11,

129.2

0

11,

129.2

0

- 100

2024年

三季度

2024年上半

年实现营业

收入3639.01

万元

否

2.补充流动

资金

否

39,

647.1

3

39,

647.1

3

39,

647.1

3

138.70

40,

218.9

0

571.7

7

101.44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132,

490.4

3

132,

490.4

3

132,

490.4

3

138.70

133,

062.2

0

571.7

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详见“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之（二）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实际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中的3.�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3年9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928,432,997.59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

品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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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调整暨新增认定核

心技术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公司核心技术研发等实际情况，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原核心技术人员

陈明峰先生因工作职责调整，不再参与公司具体研发项目，公司不再认定其为核心技术人员。 陈明峰先生仍在公司

任职，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 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综合考虑研发人员任职情况、教育背景、工作履历、技术经验、主要知识产权、科研

成果以及其对公司核心技术和业务发展贡献等相关因素，决定新增认定莫及国先生、王尊志先生、苑永先生为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

● 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稳健进行，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

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核心技术及创新产品的持续开发。 核心技术人员的调整不会影响公司所拥有的核心技术及

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亦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战略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公司在持续扩大高镍三元材料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布局磷酸锰铁锂和钠电正

极材料，结合相关人员的任职履历以及未来对公司核心技术研发的参与情况与业务发展共享等因素，决定对公司核

心技术人员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心技术人员变动的具体情况

原核心技术人员陈明峰先生因工作职责调整，不再参与公司具体研发项目，现作为中央研究院钠电技术研究所

专家，其工作内容主要是对调研题目与研究方向提供技术支持，完善研究所的工作流程及制度，推动科研院所合作

关系的建立。 经综合考虑，不再认定其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一）原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1、原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陈明峰，男，汉族，1985年出生。 陈明峰先生毕业于青岛科技大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2007年7月至2014年1月，陈明峰先生任金和新材研发工程师、研发技术部经理、研发总监、制造总监和总经理助理；

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任金和新材研究院总监；2015年3月至2016年4月，任公司前驱体工厂总经理兼首席技术

专家；2016年5月至2018年4月，任浙江美都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任浙江德

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12月至今，先后担任公司研究院前驱体与再生资源研发中心总经理、战略

运营中心总经理兼临山分公司总经理、中央研究院钠电技术研究所高级专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明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数88股，并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2、知识产权情况

公司享有上述人员在公司任职期间形成的知识产权所有权。 公司与上述人员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权属或

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完整性的情况。

3、履行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公司与上述人员分别签署了《保密协议》及《竞业禁止协议书》，对公司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竞业禁止等

事项作了严格的规定，双方明确约定了保密内容和违约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陈明峰先生存在违反

上述协议相关条款的情形。

（二）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综合考虑研发人员任职情况、教育背景、工作履历、技术经验、主要知识产权、科研成果

以及其对公司核心技术和业务发展贡献等相关因素，决定新增认定莫及国先生、王尊志先生、苑永先生为公司核心

技 术 人 员 。

莫及国，男，汉族，1968年出生。 莫及国先生毕业于四川大学（原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化工专业，工学学士；1992年7

月至2002年10月，任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项目经理；2002年10月至2004年3月，任北京当升科技工程

部项目经理；2004年4月至2017年6月，任Worley中国（北京美盛沃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高级工艺工程师、项目经

理；2017年7月至今，历任公司工程研究设计所总经理，工程院副院长兼工程所总经理，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工程所

总经理，工程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

王尊志， 男， 汉族，1991年出生。 王尊志先生毕业于天津大学理学院化学专业，2018年获化学博士学位，

2019-2021年进入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从事博士后工作， 开展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镍酸锂的

开发与应用研究。 2018年7月入职容百科技至今，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研发工程师、多元产品开发室主管、正极研究

所所长助理，正极事业部产品开发中心总经理，钠电事业部总经理。

苑永，男，汉族，1980年出生。苑永先生毕业于河南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2003年7月至2006年12月，任

河南环宇集团研发中心锂离子电池研发工程师、项目主管工程师；2007年1月至2009年4月，任焦作亿星锂电厂总工

程师、副总经理；2009年5月至2019年10月，任天津斯特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总工程师；2020年1月至

今任天津容百斯科兰德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莫及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5,437股，通过共青城容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间接持有公司0.0201%的股份；王尊志先生、苑永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以上人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控

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亦不

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二、核心技术人员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整合中日韩跨国研发团队与资源，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合作，积极开发新产品并推动现有产品品质提升。

公司实行“前沿技术研究、在研产品开发、在产持续优化” 的研发策略。 公司通过长期的技术累积和研发投入，已经

建立了科学规范并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研发体系，培养了一支高效进取的国际化研发团队。公司重视研发工作和人

才的梯队建设，研发人员结构合理，研发团队经验丰富，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依赖的情形。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653人，占员工总人数的14.91%，研发人员数量呈增长趋势。 目前公

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本次

核心技术人员调整后不存在对公司业务发展、技术研发、项目进度等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变动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白厚善、刘相烈、李琮熙、袁徐俊、陈明峰

本次变动后 白厚善、刘相烈、李琮熙、袁徐俊、莫及国、王尊志、苑永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稳健进行，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足，现有研发团队及核

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核心技术及创新产品的持续开发。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和培养，优

化研发人员考核奖励机制，更大的激发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技术竞争力。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原核心技术人员陈明峰先生将不再参与公司具体研发项目，故不再认定其为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但仍继续在公司任职，因此将继续遵守相关知识产权、保密和竞业限制等义务，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等方

面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不会影响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及其专利权属完整性，亦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技术优势、

业务及产品创新能力产生实质影响。本次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均为公司近年来贡献突出的技术研发骨干人才。公

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数量呈增长趋势，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 本

次核心技术人员的调整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

司核心技术人员变动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日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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